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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值勤要點 

107 年 10 月 24 日高總南人字第 1070200377 號函修正 

108 年 05 月 03 日高總南人字第 1080200167 號函修正 

109 年 10 月 07 日高總南人字第 1090200403 號函修正 

112 年 8 月 3 日高總南人字第 11210003450 號函修正 

壹、依據： 

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112年 1月 19日輔醫字第 1120005607號

函修正榮民總醫院及所屬分院值勤規定辦理。 

貳、目的： 

統一律定本院各級值勤規定，以資遵循。使能適時掌握、指導、處理各

種重要狀況及重大突發事件，維護院區安全。 

参、值勤方式與任務： 

ㄧ、本院置行政值勤與醫護值勤班，各級值勤期間、人數、人員、位置  

    及交接班時間區分如下如下： 

  （一）行政值勤： 

值勤 

類別 
單位 

值勤 

期間 

值

勤 

人

數 

值勤 

人員 

值勤 

位置 

交接班 

時間 
備考 

醫療高

勤醫師 

院部及

一級醫

療單位 

國定假日、

連續假期及

週六、日 

1 

院長、副院

長及資深醫

事主管 

在宅待

命 
輪值日 

上午 08:00 
 

總值日 
行政科

室 
平、假日 1 

薦任（含相

當薦任）職

等行政人員

及資深契約

人員 

總值日

室 

每日 

08:00及 

20：00 

 

批價

掛號 

病歷 

醫管室 平、假日 1 
醫務組人

員 

急診掛

號室、

病歷室 

按班表交接

輪班 

訓練後 

派任之 

資訊 醫管室 平、假日 1 資訊人員 

遠端連

線或到

場處理 

手機 

ON  CALL 

訓練後 

派任之 

機電

廢水 
秘書室 平、假日 1 

機電、廢

水班人員 

動力中

心 
三班制 

訓練後 

派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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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電

廢水 
秘書室 平、假日 1 

機電、廢

水班人員 

動力中

心 
三班制 

訓練後 

派任之 

警衛

保全 
秘書室 平、假日 3 

警衛保全

人員 

院區、

門急診 
三班制 

訓練後 

派任之 

駕駛 秘書室 平日 2 
駕駛班人

員 

駕駛待

命室 

一班制 

08-17 

訓練後 

派任之 

病房

書記 
醫管室 

國定假日、

連續假期及

週六、日 

1 病房書記 
全院病

房 

一班制 

08:00-

12:00 

訓練後 

派任之 

     

    （二）醫護值班： 

值班 

類別 
單位 

值班 

期間 

值班 

人數 

輪值 

人員 

值班 

位置 

交接班 

時間 
備考 

藥品 

調劑 
藥劑科 平、假日 1 藥師 

藥局

值班

室 

三班制 

具執業

證照派

任之 

放射

檢查 

放射 

線科 
平、假日 1 

醫事 

放射師 

技師

值日

室 

三班制 

具執業

證照派

任之 

病理 

檢驗 

病理 

檢驗 

科 

平、假日 1 
醫事 

檢驗師 

病檢

科值

班室 

三班制 

具執業

證照派

任之 

急診

手術

協助 

護理部 平、假日 2 
護理師 

麻醉護理師 
在宅

待命 

平日： 

1900-隔日 0800 

假日： 

0800-隔日 0800 

具執業

證照派

任之 

護理 護理部 平、假日 1 
督導長 

護理長 

副護理長 

護理

長值

班室 

平日 

17:00-20:00 

20:00-隔日 08:00 

假日 

08:00-20:00、 

2000-隔日 0800 

具執業

證照派

任之 

血液

透析 
護理部 平、假日 1 護理師 

在宅

待命 

周一至周六 

19:00-隔日 07:00 

週日 

00:00-隔日 07:00 

具執業

證照派

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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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

急診 
外科部 平、假日 1 醫師 

急診

醫師

值班

室 

依單位排班表

時間 

具執業

證照派

任之 

精神

科急

診 

精神科 平、假日 1 醫師 
院區

內 
隔日 0800 

具執業

證照派

任之 

   

  二、行政值勤、醫護值勤班人員在非辦公時間內，其基本任務如下： 

    （ㄧ）行政值勤： 

值勤

類別 
主 要 任 務 備  考 

總 

值 

日 

ㄧ、於值勤時間代表院長處理一切事務。 

二、本院依法設置各部科、室，分別掌理事項，業務屬性

不同；本院為醫療機構，全年無休服務病患，相關業

務配合運作，非上班時段(含例假日)各單位應編成緊

急聯繫網絡，以備必要時通知返院處理業管事項；各

項作業均應遵守相關法令規定，各盡職分，遵守公務

紀律。 

三、非上班時間接受院長、副院長及醫療高勤醫師指揮或

逕行適當處置本院重要狀況、緊急突發事件，同時協

調與連繫本院各單位值勤人員，並向上級單位（含高

雄榮總、輔導會總值日官及就醫保健處）報告。 

四、總值日處置全院性重要狀況，並依狀況屬性通知業務

單位返院處理業務。 

五、總值日執勤對反應事件除依規定登載於「總值日紀錄

交接簿」外，重要事項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立即電話回報醫療高勤醫師、副院長及院長，並依指

示知會相關單位處理，同時填寫「狀況反映表」登載

事件經過及處理，另行簽陳副院長或院長批核。 

(二)全案處理完畢，狀況反映表送人事室存查。 

六、民意代表或媒體來訪等事件之處置，並通知院長。 

七、收看各媒體新聞報導，掌握有關狀況，並做適當處

置。 

八、督導各級值勤人員、輪班人員非上班時間出勤紀律，

不定時巡視院區與病房狀況，維護院區安全。 

九、於非辦公時間，對病人突發狀況協助適當處理。 

十、實施院區安全、環境清潔、水電節約使用及辦公處所

安全之檢查及維護情形登錄值日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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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文件收遞，急要公文應先行拆閱處理。 

十二、督導替代役役男下班後生活作息管理，平日上午 7

時 30分及夜間 20時 50分（星期日夜間 20時 50分）

實施點名。 

十三、其他有關值勤事項之處理。 

批價

掛號 

病歷 

ㄧ、提供病人急診掛號、批價、收費、病歷調閱、辦理入  

    出院之服務。 

二、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資訊 

ㄧ、急診室、掛號室及各個病房使用 HIS醫療資訊系統所  

    發生問題排除及處理。 

二、電腦主機、伺服器、網路設備、印表機..等硬體資訊 

    設備故障排除。 

三、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病房 

書記 

ㄧ、負責假日健保病房出院、急轉院、自動出院、病故等 

    病人住院費用結帳作業。 

二、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廢水 

處理 

ㄧ、水質檢測、監控，每日檢測 SV30、PH、生化需氧、 

    化學需氧量、懸浮固體、大腸桿菌群，確保放流水質  

    合乎標準。 

二、機房機器監控、操作、故障排除、檢修等工作。 

三、下水道巡查、監控、異物清除、保持水道通暢。 

四、廢棄污泥之脫水、曝曬、裝袋、儲存、清運。 

五、各項資料、報表、製作、填寫、整理、申報。 

六、廢水處理廠週邊環境清潔及維護。 

七、其他及臨時交辦事項。 

 

機電

設備 

ㄧ、實施院內各機電設備機房設備安全檢視與巡查，注意 

    觀察機房機器的狀態，防止無關人員進入機房，做好 

    安全防範工作。 

二、記錄值勤期間發生事項及工作詳細記錄，並列於交班 

    記錄。同時操錄冰水主機、鍋爐等運轉狀況。 

三、進行各項公用設備之操作。如鍋爐點爐升壓及爐水排 

    放工作，冰水主機啟停控制等。 

四、嚴格管制動力中心門禁安全。並藉監控系統掌握全院 

    機電、供水狀況。 

五、中央系統醫療氣體存量及壓力之巡查。 

六、其他臨時賦予院內機電安全維護或緊急處理事宜。 

 

駕駛 
ㄧ、病人之轉診運送。 

二、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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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記 

ㄧ、值勤人員應堅守崗位不得擅離職守，如有特別事故無法值勤，必

須先覓妥同一編組人員對調或代理，並事先填單經陳報核准後，

始可離開。 

二、值勤人員如遇退休、調職等離職無法值勤時，由職務繼任者接續 

  輪值，如無接任者，由次一順序遞補，至次月班表發布為止。 

三、接值（班）人員未能於規定時間交接，交值（班）人員不得離

開，須俟接值（班）人員到達後或覓妥接值（班）人員後始得離

開，期間延長值班時數達 1小時（含）以上，得以加班方式處

理，未依規定交接值（班）者，由業管單位查處。 

四、總值日於上班時間，應在原職單位辦公，非上班時間，應內住於

總值日室值勤，如離開總值日室巡視院區，應隨身攜帶配賦手

機，俾利聯絡，違者視情節輕重予以懲處。 
五、新增高勤官、總值日人員，於到職之次月起依原排序最末位之後

排列輪值。已排訂輪值人員離、退，若已核布接替（或代理）人

員者，由接替（或代理）人員依原定之輪值表輪值。若未核布接

替（或代理）人員者，離（退）當月值班表已排定時，應自行覓

員代理輪值或調換值班。如因臨時事故調、離職，不及另覓人員

代理輪值或調換值班，則由後一順位值日者依序向前遞補輪值。 

六、值勤人員交接，應將重要事項及突發狀況須接續處理之要項交接 

  清楚，以釐清責任。 

七、本院各項危安事件應變處置，院長負全權之責，副院長負協助院

長處理應變之責。 

八、本院各級主管須 24小時保持電話正常通聯，以利掌握狀況，且

須於狀況發生後儘速返院處理。 

 

    （二）醫護值班： 

值班

類別 
基 本 任 務 備  考 

藥品 

調劑 

ㄧ、處理門(急)診﹑住(出)院處方之調配。 

二、責任區內場所安全之維護、下班後進庫藥品之接收。 

三、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放射

檢查 

ㄧ、緊急 X光攝影檢查、緊急電腦斷層攝影檢查、其他緊 

        急放射檢查。 

二、排檢查、病人登記、統計人次。 

三、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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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 

檢驗 

ㄧ、處理急診、住院病人血液、尿液、體液等各項急診檢 

  驗作業。 

二、處理急診、住院病人輸血檢驗作業、檢體培養及血液 

  培養陽性報告。 

三、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急診

手術

協助 

ㄧ、協助醫師處理夜間及假日之急診手術之進行及麻醉作 

  業。 

二、準備及提供病人手術及麻醉所需之一切設備何物品。 

三、全程維護及監控手術病人之手術、麻醉之照護及安   

  全。 

四、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護理 

一、巡視各病房瞭解病人之特殊狀況(如病危、需特殊觀

察照護、具有醫療糾紛傾向等)。 

二、協助督導維持病房安寧及環境清潔。 

三、員工關懷預防意外高危險病人關懷探視。 

四、依病人臨時狀況機動調配護理人力，必要時協助各單

位急救作業。 

五、當有緊急或特殊事件，立即至現場瞭解並協助該單位

值班人員處理，評估其重要性是否需立即呈報上層

主管(總值日、護理部)等。 

六、其他臨時交辦之事項。 

 

血液

透析 

一、協助處理夜間及假日之緊急血液透析之進行作業。 

二、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內科

急診 

ㄧ、適當處理本院內科急診病人 

 １、經治療後病情穩定者，返家修養並定時返院門診追 

   蹤。 

 ２、需住院者，收療住院進一步檢查治療。 

 ３、需轉院者，經緊急處理後，徵得家屬同意，並開立 

   轉診單聯絡轉診醫院後，予以轉院。 

二、處理病房住院病人有關病情之突發狀況，如人力不足 

  時聯絡二線值班醫師支援。 

三、如轉院病人需醫師護送時，急診值班由二線值班醫師 

  負責。 

四、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外科

急診 

ㄧ、一線醫師值班： 

１、負責外科急診醫療作業，以及病房一般醫療問題之

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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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後送他院病人之隨車醫療作業。 

  ３、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二、二線醫師值班： 

 １、在一線值班人員因故無法執行值班或過度忙碌無法 

  兼顧時，協助外科急診醫療作業，以及病房一般醫 

  療問題之處置。 

 ２、接受醫院與上級衛生機關，或緊急醫療網緊急調 

   度，執行重大災難之醫療作業。 

 ３、大量傷患緊急醫療之後備人員，以及緊急科內召 

   集聯絡員。 

 ４、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精神

科急

診 

ㄧ、適當處理本院精神科急診病人 

 １、經治療後病情穩定者，返家修養並定時返院門診追 

   蹤。 

 ２、需住院者，收療住院進一步檢查治療。 

 ３、需轉院者，經緊急處理後，徵得家屬同意，並開立 

   轉診單聯絡轉診醫院後，予以轉院。 

二、處理病房住院病人有關病情之突發狀況，如人力不足 

  時聯絡二線值班醫師支援。 

三、如轉院病人需醫師護送時，急診值班由二線值班醫師 

  負責。 

四、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附記 

ㄧ、醫護、檢驗、放射、藥劑人員等臨床單位輪班人員，由各單位依 

  醫療等業務需要排定值班表，照表實施。醫護人員已按醫療作業 

  輪班者，得不擔任值勤。 

二、值班人員應堅守崗位不得擅離，如有特別事故，必須先覓妥同一 

  編組人員對調或代理，並事先填單經陳報核准後，始可離開。 

三、值班人員如遇退休、調職等離職無法值勤時，由職務繼任者接續 

  輪值，如無接任者，由次一順序遞補，至次月班表發布為止。 

四、接值（班）人員未依規定時間交接，交值（班）人員不得離開， 

    須俟接值（班）人員到達後或覓妥接值（班）人員後始得離開， 

期間延長值班時數達 1小時（含）以上，得以加班方式處理，未

依規定交接值（班）者，由業管單位查處。 

五、值班人員交接，應將重要事項及突發狀況須接續處理之要項交接   

    清楚，以釐清責任。 

 

三、各級值勤（班）人員於非上班時間遇下列重大事件或事故應立即反映

總值日陳報副院長(含高勤)、院長及通知政風室；總值日同時向總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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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值日室及輔導會值日官回報，書面反映資料傳真或電郵至總院總值

日室及輔導會總值日室。 
（一）重大事件： 

1、部長級以上長官或中央民意代表蒞院。 
2、中央民意代表重大關切事件。 
3、榮民（眷）病患及員工自裁（殘）事件。 
4、群眾抗議醫療糾紛。 
5、重大員工違反風紀事件。 
6、職工群體請願事件。 
7、可能引起媒體關注事件。 

（二）緊急突發事故： 
1、重大公有財務失竊或遭受蓄意破壞事故。 
2、火警、颱風、地震、水災等天然災害事件。 
3、電力、消防系統、液態氧儲槽、鍋爐等災害。 
4、大量傷患。 
5、法定傳染病影響病人安全、毒性化學物外洩，職業災害傷亡事 

故（循職災通報系反映）。 
（三）特殊事故： 

1、民意代表或部（會）級長官來院探視特定病患或電話請託關說
事件。 

2、住院或門診病患聚眾暴力滋擾、家庭暴力、特殊病患及大量傷
患來院急診等，及所引起之媒體採訪事件。 

3、醫療糾紛群眾陳請、抗議或病患等公開請願事件。 
4、榮民病患、精神病患走失或嚴重意外事件。 
5、施工不慎或挖壞管線，嚴重影響本院安全事件。 
6、嚴重空氣、排水等環境污染公害事件。 
7、媒體新聞（預）報導本院重大新聞事件。 
8、其他影響本院秩序及安全之事件。 

（四）特別狀況處置概要及緊急突發事件通報程序如附件 1、2。 

 

肆、一般規定： 

一、總值日室應備齊下列物件： 

（一）值勤簿：值勤簿應記載值勤、查勤情形及臨時發生事件之處理經

過，並於次日陳副院長（含）以上長官核閱。 

（二）當月份各類值勤、值班表。 

（三）最新職員錄。 

（四）突發事件處理要點。 

（五）一級主管（含）以上人員連絡電話表。 

（六）所在地有關機關、醫院等地址及電話表。 

（七）各級值日聯絡電話 

（八）裝置直撥專線電話，並保持收接訊號正常。 

（九）全院辦公室鑰匙。 

（十）前項物件應於值勤人員交接時，列入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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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總值日室置於醫療大樓一樓，俾利處理緊急突發事件。 

三、值勤緊急應變通報程序、聯絡電話及特別狀況處置概要表，張貼於總

值日室內白板上，供值勤人員遵循。 

四、總值日室備有各級主管與主治醫師聯絡電話資料，如有異動時各單位

應主動通知人事室更新。 

 五、各級值勤（班）人員若遇重大狀況立即回報告總值日，由總值日通知 

      正、副院長、醫療高勤醫師及相關主管返院處理。 

  六、颱風警報發布人員之留守，依「防颱暨水災應變實施計畫」辦理。 

  七、院長、副院長或醫療高勤醫師如因緊急事件返回醫院處理事務，得予

事後申請補休；院長補休申請報輔導會核定，餘依本院核假權責辦

理。 

 八、值勤人員應確依排定值勤時間辦理交接。總值日交接時間為每日上午

8時及晚上 8時，其他值勤人員交接時間，於各值勤班表中律定，以

資遵循。 

九、院長對所屬值勤、值班狀況應親自督導，確實掌握，於休假期間接獲

重大突發事件，應立即停止休假，儘速趕回工作崗位親自督導辦理。 

十、值勤人員應收看電視、新聞，掌握有關狀況，迅速回報、處理。 

十一、行政值勤人員有延長辦公事實依相關規定給予加班費或補休假。 

十二、各級值勤、值班人員、急診室值班醫師及配合急診業務之醫技、藥

劑、放射、病檢人員，病房、護理之家值班醫護人員應堅守崗位，不

得擅離職守。如因事故無法值勤，應覓妥代理人並經權責長官核准

後，始可離開。 

十三、次月行政值勤人員輪值表，於當月 25日前登錄公布於臺南分院首頁/

員工專區/知識管理及醫院評鑑管理系統/知識館/臺南分院/值班表暨

狀況反映表/或 Google雲端硬碟。 

伍、督導考核： 

ㄧ、總值日應查察本院各級值勤情形，以保持通報系統之通暢，維持值勤 

    紀律。 

二、對各級值勤（班）人員之出勤情形，得隨時督導考核，如有特殊優良 

    事蹟得簽報議獎；如有擅離職守，或對職責內應處理事件未作適當處 

    理者，應予簽報議處。 

 三、輔導會及高雄榮民總醫院將不定期派員查證各單位值勤情形；凡有未

依規定值勤者，視情節追究責任。 

陸、本要點若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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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各級值勤（班）人員特別狀況處置概要表 

項 

次 
狀 況 

處 置 概 要 

現 場 值 班 人 員 

及 其 他 值 班 人 員 
總 值 日 

一 

非上班時間

時通報某病

房發生嚴重

鬥毆事件造

成病人重

傷。 

ㄧ、緊急將重傷人員送急 

  診室救治。 

二、病房值班人員，迅速

通報值班護理長、所

屬各級主管回院協助

處理。 

三、通報總值日。 

ㄧ、總值日協助處理。 

二、總值日通報醫療高勤醫

師、院長及輔導會總值

日。 

三、將處置狀況登記於總值 

  日簿，並簽會各相關業管

後陳核。 

二 

非上班時間

時通報某病

房發生病人

跳樓或自殺

死亡事件。 

ㄧ、保持現場完整。 

二、病房值班人員，應迅 

  速通報值班護理長及

所屬各級主管回院協 

助處理。 

三、通報總值日。 

四、值班護理長通報警察 

  機關。 

五、值班醫師會同勘驗處

理。 

ㄧ、總值日協助處理。 

二、總值日通報醫療高勤醫

師、院長及輔導會總值

日。 

三、將處置狀況登記於總值 

  日簿，並應將上述狀況 

  簽會各相關業管後陳核。 

三 

非上班時間

時醫療大樓

機房發生火

災事件。 

ㄧ、通知總機廣播，各病

房值班人員指揮引導

病患疏散避難。 

二、通報總值日。 

三、撥打 119電話通知消 

  防隊進行滅火。 

四、於第ㄧ時間內疏散病 

  患避難。 

五、通知所屬各級主管回

院處理。 

六、各級值勤（班）人員 

  聽到廣播後立即至現

場協助滅火。 

ㄧ、總值日協助處理。 

二、總值日通報醫療高勤醫

師、院長及輔導會總值

日。 

三、通知相關科室主管回院 

  協助處理。 

四、指導清理現場及報告損 

  失情形。 

五、將處置狀況登記於總值 

  日簿，並加會各相關業管

後陳核。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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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非上班時間

時聽到總機

廣播 7979

（大量傷

患）代號。 

一、急診室值班人員應迅 

  速通報值班護理長及

相關科室主管回院協

助處。 

二、通報總值日。 

三、各級值勤（班）相關 

  人員聽到廣播，立刻 

  參加緊急救護作業。 

四、總機通知全院各相關 

  人員返院參加緊急救 

  護作業。 

五、各相關人員返院後依 

  據本院災害防救應變 

  處置編組職掌表為人 

  員之編組、任務分 

  配，實施各項緊急救 

  護作業。 

ㄧ、總值日協助處理。 

二、總值日通報醫療高勤醫

師、院長及輔導會總值

日。 

三、將處置狀況登記於總值 

  日簿，並加會各相關業管

後陳核。 

五 

非上班時

間，精神病

患於病房內

破壞病房物

品、亂罵人 

、滋擾其他

病患。 

ㄧ、病房值班人員先柔性

勸導精神病患。  

二、通報值班護理長、醫

師、保全警衛至病房

處理。 

三、通報總值日。 

四、病人不聽勸告繼續滋 

  擾生事，得依精神衛 

  生法相關規定，由醫

師、值班護理長及值

班護理師指揮病房工

友與保全警衛拘束病

患身體。 

ㄧ、總值日協助處理。 

二、將處置狀況登記於總值 

  日簿，並應將上述狀況 

  加會各相關業管後陳核。 

六 

非上班時

間，病患或

家屬有調閱

監視器之緊

急需求。 

一、 由當事人向警局備

案。 

二、 病房值班人員通報總

值日，由總值日通知

秘書室專責人員。 

三、 由秘書室專責人員會

同總值日調閱。 

ㄧ、總值日協助處理。 

二、將處置狀況登記於總值 

  日簿，並應將上述狀況 

  加會各相關業管後陳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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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各部科室、總值日、值日(班)人員

平常日、假日緊急突發事件通報程序表 
 

一、平常日： 

附件 2 

狀況發生單位 
(輿情、醫療事件、職安及天然災害) 

立 即 處 理 

突 發 狀 況 

立即向院長 

報 告 狀 況 

依行政程序向上級機關(總院、輔導會)及

業管單位(衛生局、職安署)等機關通告 

聯 繫 業 管 科 室 
1.輿情：社工室 

2.醫療事件：醫企室 

3.職安及天然災害：秘書室。 

4.原則邊「處置」邊「通報」。 

指
導
事
項 

轉達指示事項 指示事項 

回報處置狀況 

※事件發生 30

分鐘內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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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假日期間(包含非上班時間)： 
 

 

 
 

 

處 理 

突 發 狀 況 

院 長 

 

 

狀況發生單位 

總 值 日 
TEL：專線 3116862分機：

61028 簡碼**119 

※發生事件 30分鐘內 通

報完畢。 

※處理原則：儘量快、妥

當。 

副 指 揮 官 
(值班護理長) 

簡碼**123 

狀況報告及填寫狀況反映表： 

1.輔導會總值日 

電話:（02)27571431 

傳真：（02)23458545 

電郵：

dept6005@mail.vac.gov.tw 

2.高雄榮總總值日 

電話:(07)3468306 

手機：0975581911 

電郵：
emerghospital64@mail.vac.gov.tw 
(除了 64是數字，其餘都是英文) 

3.春節假期臺南地區督導長官 

 

 

 

副 院 長 

(含醫療高勤醫師) 

 

通
報
反
映 

指
導
處
置 

通
報
反
映 

指
示
事
項 

指示事項 

指示事項 

陳
報
、
回
報
處
置
情
形
及
上
級
指
示
事
項 

政 風 室 
簡碼**041 

狀況報告： 

輔導會政風處 

電話:(02)23455799 

通
報
反
映 

指導 


